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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6：14-16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華琦。感謝主，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我們要繼續來

讀羅馬書第 6 章，今天我們讀第 14 到 16 節。  

受洗，表明我們已經與基督聯合，在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也在復活的形狀

上與祂聯合。有了這個客觀的事實之後，我們還需要經過知道、計算和獻上

自己，才能夠把客觀的事實轉變成為我們主觀的經歷。在獻上自己的事情上，

保羅很仔細的告訴我們，要像從死人復活一樣，將復活的新我獻給神。老我

是不能獻上的，老我只配釘在十字架上。把新我獻給神之後，還要將身上的

每一個肢體也獻給神，作為義的兵器，為神效力。  

獻，我們常以為要起來為神做事；但是神更看重的是我們能夠與神站在一起，

先接受神的供應，讓我們明白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和託付，再接受神的差遣，

去完成神要我們做的工。 

今天教會中有太多的聖徒，假藉奉獻之名，卻做撒旦的工作。把世界上的風

俗潮流，政治文化帶到教會中，以至於使教會產生分裂，傷害了神的見證。 

因此，在奉獻的事上，我們一定要謹慎，確定老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新我向神活著，並且獻給神。 

 

第 14 節：「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 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當我們還在舊人裡的時候，罪在我們身上做主掌權。我們是罪的奴僕，被罪

轄制。現在我們的舊人已死，我們從罪的權勢中得著釋放，罪不能再做我們

的主，我們就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在律法之下，是人靠著自己的

能力來守律法，一旦越了界，就犯罪了。我們知道人是根本沒有能力守全律

法，因此人就落入罪的轄制中。 

在恩典之下就完全不一樣，是神供應恩典，幫助我們生命成長，而活出一個

合乎律法的生活。因此恩典是神來工作在我們身上，給我們充分的恩典，使

我們有能力不越過律法的界限。就是偶爾失敗了，我們只要認罪，取用基督

的寶血，神還是會赦免我們的罪。因此在恩典之下的人真是有福，罪不能夠

再做主掌權了。 

親愛的弟兄姐妹，我們若在律法之下，想要靠自己的努力來成就神的義，最

終結局就是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其實這就是我們得救之前的光景。因著神的

恩典，賜下了祂的獨生愛子完成救贖，我們才能夠蒙恩得救，成為神的兒女。

我們既然從恩典入了門，就不需要再回到律法的原則了。這件事我們都知道，

卻又經常不知不覺回到律法的老路上。尤其是用律法來定罪別人，包括我們

的配偶和孩子，求主幫助我們，既從恩典入門，就靠恩典成全。 

 

第 15 節：「這卻怎麼樣呢？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

嗎？斷乎不可！」 

這卻怎麼樣呢？意思是緊接著上一節的思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

可以犯罪嗎？斷乎不可！和合版這樣的翻譯，讓人以為保羅是在重複 6：1-2

的話，「這樣，怎麼說呢？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嗎？斷乎不可！」



但是如果我們參照原文，其實保羅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我們既然已經在恩

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沒有律法，那我們會犯罪嗎？絕對不會。  

保羅在這裡不是擔心人濫用恩典，把恩典當作犯罪的門票。保羅在這裡是說

人一旦有了與基督聯合的事實，又經過知道、計算和獻的經歷，讓與基督聯

合的事實，成為我們主觀的經歷，而這些經歷都是恩典。我們在恩典中有生

命的成長，尤其長到一個地步，能夠把自己獻給神，又把自己的肢體獻給神

作義的兵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不會犯罪了。  

保羅在這裡不是告誡我們不可以犯罪，而是很正面地，肯定地告訴我們，如

果照著保羅所講的經歷，我們一步一步地實行，我們就真的不會犯罪了，因

為我們這個人是已經獻給神了。按照這個思路，就帶出 16 節。 

 

第 16 節：「豈不曉得你們獻上自己作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嗎？或

作罪的奴僕，以至於死; 或作順命的奴僕，以至成義。」 

這裡我們看到，在蒙恩得救之前，我們根本別無選擇，我們只能夠做罪的奴

僕。而現在我們蒙恩得救了，我們自由了。雖然是耶穌基督出了重價把我們

買贖回來，我們本來就應該是屬於神的，但是神不勉強我們，反而給了我們

自由意志，讓我們自己選擇。我們把自己獻給誰做奴僕，就要順從誰。做奴

僕的，就等於是要順從奴僕的主人，順從罪的，就做罪的奴僕，以至於死，

因為罪的工價就是死。若是順從神，就做神的奴僕，以至於成義。 

義是神的屬性，是神行事的法則。我們如果做神的奴僕，在凡事上順從神，

結果在我們所行的事上就和神一樣，能夠彰顯神義的屬性。這一節強調奉獻



是我們每一個人自由意志的選擇，並且只有兩種選擇，選擇順從罪，就達到

死，選擇順從神，就達到神的義，沒有中間的選擇。  

親愛的弟兄姐妹，在你基督徒的生活中，你曾經把自己奉獻給神嗎？這是我

們必須做的一個選擇。雖然在地位上我們被買贖就應該是屬於神，但是在經

歷上，神還是要帶領我們每一個人，會有一次在神的呼召上，願意把自己完

全奉獻給神。並且我們一旦選擇做神的奴僕，順服神，我們就不再有自主的

身份和地位，必須完全聽命於主人。所以我們要認識，奉獻是一種主權的轉

移。沒有奉獻之前，我們去哪裡，吃什麼，穿什麼，做什麼決定，好像都很

自由。一旦奉獻給神了，就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聽從神的，不能夠再自由

做主了。 

或許有些聖徒會覺得有點捨不得，一旦奉獻了，會不會損失很大呢？我們還

要認識，權柄就決定了實際。你奉獻給神，神在你身上有權柄，就帶出神的

實際，就是公義、生命、平安、聖潔。如果你遲遲不肯奉獻，就說出老我還

是在你自己身上做主掌權，最終的結局就是罪在你身上仍然有權勢，而結果

就是死亡。  

親愛的弟兄姐妹，奉獻是每一個聖徒跟隨主必須經過的一個關口。我們必須

有一次認真深刻地把自己奉獻給神，在那之後，還必須在每一次被神感動的

時候，再一次把自己奉獻給神。因為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我們是屬神

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須有奉獻的實際，活出一個合乎神公義的生活。 

我們一同來禱告：主啊，謝謝你。在十字架上，你把你自己捨了，為我們付

出生命的代價，把我們買贖回來，我們本來就是屬於你的人。感謝你給了我

們自由的意志，你歡喜我們樂意自動地把自己奉獻給你。帶領我們在奉獻的



事情上，真能夠對你認真，經過慎重的考慮，願意選擇與你站在一起，並且

知道你為我們預備的都是上好的。當我們把主權交給你，我們不需要再為自

己憂慮，也不需要再為自己打算，因為主權是你的。你要帶領我們經歷一個

更豐盛的生命，過一個更榮耀的生活，不僅今世得百倍，來世還得永生。保

守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